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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2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2号院2号楼东旭国际中心C座1006室公司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继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9 人，代表股份 202,611,0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9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45,346,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11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6 人，代表股份 57,264,3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3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7人，代表股份 54,524,9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47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5人，代表股份 52,054,3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849%。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爽、郭晓桦出席并见证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提案及表决结果具体如

下：
1.00《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681,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403%；反对2,853,51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69%；弃权2,1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49,471,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19%；反对 2,853,

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34%；弃权2,19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4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回避相关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2.00《关于债权转让暨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194,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64%；反对3,217,11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78%；弃权2,19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107,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651%；反对 3,217,

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2%；弃权2,199,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4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00《关于补充审议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展期暨继续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441,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86%；反对2,911,41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9%；弃权2,25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355,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192%；反对 2,911,

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96%；弃权2,258,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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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洪通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5
209,407,985
74.02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洪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秦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210,382
比例（%）
99.9056

反对
票数

164,928
比例（%）
0.0787

弃权
票数
32,675

比例（%）
0.0157

2.00、关于制定、修订公司部分内控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疆洪通
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237,410
比例（%）
99.9185

反对
票数

144,800
比例（%）
0.0691

弃权
票数
25,775

比例（%）
0.0124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236,410
比例（%）
99.9180

反对
票数

144,800
比例（%）
0.0691

弃权
票数
26,775

比例（%）
0.0129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235,923
比例（%）
99.9178

反对
票数

147,387
比例（%）
0.0703

弃权
票数
24,675

比例（%）
0.0119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237,783
比例（%）
99.9187

反对
票数

145,127
比例（%）
0.0693

弃权
票数
25,075

比例（%）
0.0120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233,355
比例（%）
99.9166

反对
票数

148,955
比例（%）
0.0711

弃权
票数
25,675

比例（%）
0.0123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236,450
比例（%）
99.9180

反对
票数

146,460
比例（%）
0.0699

弃权
票数
25,075

比例（%）
0.012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疆洪通燃气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54,720

1,281,748

1,280,748

1,280,261

1,282,121

1,277,693

比例（%）

86.3940

88.2550

88.1861

88.1526

88.2807

87.9758

反对

票数

164,928

144,800

144,800

147,387

145,127

148,955

比例（%）

11.3561

9.9702

9.9702

10.1483

9.9927

10.2563

弃权

票数

32,675

25,775

26,775

24,675

25,075

25,675

比例（%）

2.2499

1.7748

1.8437

1.6991

1.7266

1.767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01、2.02为特别决议事项，该等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玥宸、周万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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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8日在四川

省成都市崇州市崇双大道二段5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亚
仁先生召集；由于公司董事长陈亚仁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亲自出席，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
总经理胡俊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
给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共九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共
九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陈亚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任期为三年，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长陈亚仁先生、董事吴彩民先生、董事胡俊强先生、董事盛波先生、独立董

事郭伟先生等五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任
命公司董事长陈亚仁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郭伟先生、独立董事邢连超先生、董事陈亚仁先生等三人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郑春燕女士、独立董事郭伟先生、董事陈亚仁先生等三人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邢连超先生、独立董事郑春燕女士、董事陈亚仁先生等三人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六）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董事会任命独立董事郭伟先生担

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七）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

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董事会任命独立董事（会计专业）

郑春燕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八）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
反对票；无弃权票。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董事会任命独立董事邢连
超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胡俊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计算。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何毅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彭昌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该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学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卫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
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董事长陈亚仁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严思吉女士为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其任期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
算。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327 证券简称：福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7
转债代码：113672 转债简称：福蓉转债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崇双大道二段51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2
746,033,523
74.61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于公司董事长陈亚仁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亲自出席并主持本

次会议，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总经理胡俊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议案名称

陈亚仁
吴彩民
胡俊强
李杨

黄志宇

得票数

745,156,840
745,119,201
745,110,127
745,212,808
745,184,72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825
99.8774
99.8762
99.8900
99.886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郭伟
郑春燕
邢连超

得票数

745,122,599
745,122,442
745,241,08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8779
99.8779
99.89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陈亚仁
吴彩民
胡俊强
李杨

黄志宇
郭伟

郑春燕
邢连超

同意

票数

7,529,248
7,491,609
7,482,535
7,585,216
7,557,134
7,495,007
7,494,850
7,613,488

比例（%）

89.5707
89.1229
89.0149
90.2365
89.9024
89.1633
89.1615
90.5728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

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浩、谢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213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5-049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结果暨

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83,60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83,60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24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
次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
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10月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
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施海娜
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11月10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相关
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3年9月25日至2023年10月5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信息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3年11月3
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38）。

（四）2023年11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
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在《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2023年11月11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40）。

（五）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2023年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
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
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七）2024年12月1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作废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
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八）2025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
核查意见。

（九）2025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同意本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由26.855
元/股调整为26.73元/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徐辰

莫要武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6人）
合计

国籍

美国

中国

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
术人员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
员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50.1000
27.0000
35.7243
112.8243

本次归属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17.0340
9.1800
12.1463
38.3603

本次归属数量占获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34%
34%
34%
34%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参与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中，马伟剑先生于2025年6月9日至6月27日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提前终止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公司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相关要求，待相关条件满足后另行办理股份归属事宜。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8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12月24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83,603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通过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归属后不额外设置禁售期，所获授公司股票的禁售规定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
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
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本次变动前
78,797,299
323,044,273
401,841,572

本次变动数
0

383,603
383,603

本次变动后
78,797,299
323,427,876
402,225,175

注：本次归属完成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01,841,572股增加至402,225,175股；通过特别表决权
设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徐辰先生持有的公司表决权比例为44.13%。

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2月12日出具了《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5)验字第70044970_B01号），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25年
12月4日止，公司已收到第一批次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383,603股普通股股票认购款合计
人民币10,253,708.19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83,603.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9,870,105.19
元。各激励对象全部以货币出资。

2025年12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9,458,608.72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75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402,225,175股为基数计
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的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
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83,603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955%，不会对公
司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25-055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3、涉案金额：170,500,088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目前二审受理及具体开庭时间尚未明确，诉讼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

案件的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天信息”或“公司”）作为原告，向云南省昆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院”）起诉被告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智
控”）买卖合同纠纷，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
云01民初343号】，判决城建智控支付公司货款170,500,088元，并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50%为标准计算的自2024年12月23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
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7日、2025年1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等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3）、《关于诉讼进展暨收到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一）公司作为上诉人
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城建智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市中院作出的（2025）云01民初343号《民

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依法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请求：

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改判支持按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
标准计算违约金（以170,500,088元为基数，自2024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撤销一审判决中关于案件受理费分担的内容，改判本案一审全部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
担；

3、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公司作为被上诉人
公司收到城建智控的《上诉状》，城建智控不服一审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诉请求：
1、请求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云01民初343号民事判决书；
2、请求改判确认本案合同签订时间为2024年11月18日、实际交货时间为2024年11月25日，进

而确定上诉人的付款义务届满日为2025年5月24日；
3、请求改判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上浮30%计算；
4、请求判令在查清设备质量问题前中止支付货款；
5、请求驳回被上诉人关于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的诉讼请求；
6、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二审受理及具体开庭时间尚未明确，诉讼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

案件的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南天信息民事上诉状、人民法院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上诉案件诉讼费付款回单；
（二）城建智控上诉状。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5-140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内部转让公司股份

实施完成的公告
大股东阮鸿献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内

部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13号），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
阮鸿献先生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向其女儿阮圣翔
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5,856,041 股（公司总股本1%）、阮爱翔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 5,856,041 股（公司
总股本1%）, 合计不超过11,712,082股（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股份转让系阮鸿献先生与其女儿
之间的家庭内部转让，股份转让后阮鸿献先生将与两位女儿分别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25年12月1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阮鸿献先生出具的《关于内部
转让公司股份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生本次内部股份转让实施已完成。
现将其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内部转让股份情况
1．股东本次内部转让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阮鸿献

转让方式

大宗交易

转让期间

2025年 12月 15日至 2025年 12
月17日

转让均价
（元/股）

11.31

转让股数
（万股）

1,163.7300

转让占总股本比例
（%）

1.9872
阮鸿献先生已分别与阮圣翔女士、阮爱翔女士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阮圣翔、阮爱翔自取得阮鸿

献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的一心堂股份之日起至2031年12月31日，与阮鸿献先生保持一致行
动关系。

2． 股东本次在内部转让股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阮鸿献

阮圣翔

阮爱翔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82,245,290
45,561,323
136,683,967

——

——

——
——

——

——
182,245,290

占总股本比例（%）

31.1209
7.7802
23.3407
——

——

——
——

——

——
31.1209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70,607,990
33,924,023
136,683,967
5,782,100
1,445,525
4,336,575
5,855,200
1,463,800
4,391,400

182,245,290

占总股本比例（%）

29.1337
5.7930
23.3407
0.9873
0.2468
0.7405
0.9999
0.2500
0.7499
31.1209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内部转让公司股份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内部转让公司股份事项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违背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内部转让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
生本次内部转让公司股份已实施完成，其实际转让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转让计划一
致。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内部转让公司股份实施完成的告知函》《关于内部受让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2.阮鸿献先生分别与阮圣翔及阮爱翔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5-096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8日14:45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2389弄3号普洛斯大厦9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1日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曾超林先生
7）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81人，代表的股份数共计 2,

310,398,9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368%。其中，参加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人，代表股份数1,746,200,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44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573
名，代表股份数564,198,3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22%。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
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
下同）共577人，代表股份数566,994,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31%。

2）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0,233,1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8%；反对148,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66,828,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8%；反对 148,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弃权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80,619,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10%；反对27,990,7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15%；弃权 1,7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7,214,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477%；反对27,990,

7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367%；弃权1,789,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10,255,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8%；反对90,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弃权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66,850,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7%；反对9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弃权5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鉴于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故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沈旭、李宗煊；
3、出具的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
东会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50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5-086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计提减值准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2025年度拟计提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兴证券”）对应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约6.9亿元，预计导致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
额减少约6.9亿元。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 2025年度利润的影响以公司披露的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一、计提减值准备概述
2025年12月18日，东兴证券发布《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预案》，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向东兴证券
全体A股换股股东发行中金公司A股股票实现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东兴证券的A股换股价格为

16.14元/股，东兴证券与中金公司的换股比例为1:0.4373。
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结合东兴证券上述公告内容，本着谨
慎性原则，公司拟在2025年度对联营企业东兴证券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经初步测算，
预计减值准备金额约为6.9亿元。

二、本次计提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减值事项预计将导致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约6.9亿元。本次计提减值准备

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5年度利润的影响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本次拟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计提金额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本次拟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待计提金额确定后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

议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06 证券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2025-051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质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格林兰”）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3,

637,698,2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88%。本次股份解质及质押后，格林兰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610,923,286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99.26%。

2025年12月18日，本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格林兰”）通知，获
悉其于 2025年 12月 17日将原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信银行”）的本公司 40,
000,000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又于同日办理了将本公司40,000,000股股份质押给中信银行的
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0股

1.10%
0.28%

2025年12月17日
3,637,698,287股

25.88%
3,570,923,286股

98.16%
25.41%

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格林兰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否

本次质押股数

40,000,000
40,000,000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5.12.17

质押
到期日

2028.12.31

质权人

中信银行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1.10
1.1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0.28
0.28

质 押 融 资
资金用途

支 持 公 司
生产经营

2.上述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格林兰
合计

持股数量

3,637,698,287
3,637,698,287

持股比
例
(%)
25.88
25.88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3,570,923,286
3,360,923,286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3,610,923,286
3,610,923,286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9.26
99.2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5.69
25.6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0
0

三、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格林兰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格林兰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00,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7.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12%，对应的融资余额为29.97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
押股份累计数量为946,367,036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26.0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73%，对应的
融资余额为30亿元。以上股权质押均是格林兰为本公司融资提供的质押担保。本公司将加强流动
性管理，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偿还到期借款。

2.格林兰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安排、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事项产生影响，也不会对

公司控制权、独立性、日常管理等公司治理事项产生影响。格林兰亦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4.格林兰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2025年12月16日，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
了借款合同，拟借款总金额为34,000万元，格林兰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40,000,000股股份为上述借款
提供质押担保，并于2025年12月17日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本公司将全力推动各项业务平稳有序
发展，加强流动性管理，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偿还到期借款。

5.格林兰资信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9138号1幢3层K区35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格林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玉良）
成立日期：2014年2月19日
出资额：3766.5521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
（2）简介
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为吸收合并原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而设立

的有限合伙企业。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为持股型企业，除对外投资外，目前暂无其他业
务。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年末/
2024年度

2025年9月末/
2025年1-9月

资产总额

939,499.83
939,239.04

负债总额

281,773.67
281,518.18

银行贷款总
额

0
0

流动负债总
额

281,773.67
281,518.18

资产净额

657,726.16
657,720.86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2,859.35
-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54.22
7.17

（4）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29.97%
流动比率

1.73
速动比率

1.73

现 金/流 动 负 债
比率

0.03%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
及授信额度
金融机构

无授信额度

重大
或有负债

无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无

对外担保
（万元）

757,860
注：上表中对外担保金额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数据。
（5）格林兰不存在已发行债券情况。
（6）格林兰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7）格林兰资产负债率较低，资信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6.格林兰与本公司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12个月，公司与格林兰之间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格林兰

交易类别

对外担保

交易内容
格林兰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质押为本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

交易金额（亿元）

11.5570
除上述交易外，过去12个月，格林兰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

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亦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格林兰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610,923,286股，占其持股数量

的比例为99.26%。其中，格林兰为自身融资质押的股份数量较少，共521,056,250股，占其持股数量
的比例为 14.32%；为本公司融资质押的股份数量为 3,089,867,036 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84.94%。格林兰及本公司将加强流动性管理，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偿还到期借款。同时，为进一步
防范股票质押风险，公司及格林兰将及时关注股价走势，做好预警安排，必要时提前与融资机构进行
协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补充担保物、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可能产生的风险。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